
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信息公开表 

（“双有”企业） 

企业名称 
台州市路桥为民物资回

收利用有限公司 
法人代表 李卫方 

企业所在地

址 
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凤阳铺村 

使用（排放）有毒有害原料情况 

使用物 

质名称 
数量 用途 

排放物 

质名称 
浓度 数量 

废线路板 469 吨 拆解 废树脂粉 / 26.379 吨 

废旧通信设

备 
7249 吨 拆解 废电子元器 / 0.299 吨 

   废包装袋 / 0.14 吨 

   颗粒物 ＜20mg/m3 9.639 千克 

危险废物的产生和处置情况 

（1）废树脂粉：企业产生的废树脂粉委托浙江佳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

处置。 

（2）废电子元器：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电子元器件，委托台州金野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。 

（3）废包装袋：废线路板、废旧通信设备的包装编织袋，委托台州金野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。 

依法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情况 

（1）废气：破碎粉尘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。 

（2）废水：企业外排放废水仅为员工生活污水，经化粪处理达标后排入污

水管网，经路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。 

（3）噪声：企业噪声主要是破碎生产线运行过程中产生的，企业在生产时

加强工人的日常操作管理与维护，转运过程中轻拿轻放，避免非正常噪声的产生。 

 

 


